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权力运行流程图
申请人向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提出申请


[bookmark: _GoBack]受   理
对申请材料形式审查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予以退回，并出具《补证材料通知书》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





确定项目质量监督人员



开工时，项目质量监督人员对参建各方质保体系监督检查，明确质量监督重点、内容、方式和要求。出具检查意见




不符合要求的，根据检查意见进行整改。
符合要求的，开展施工。



过程跟踪监管
重点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提前2个工作日通知质量监督人员。质量监督人员出具监管检查意见。






竣工验收监管
符合要求的，申请人向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提交竣工验收申请书，质量监督人员参与验收。
不符合要求的，根据检查意见进行整改。





符合竣工验收要求，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出具质监报告





当面或以其他方式送达申请人
竣工验收未通过，说明理由



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 服务电话：64490297   监督电话：64321937

